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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於 人事室
主旨：擬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149,715元（一般），簽 請核示。

說明：
一、動支原因：辦理高雄縣政府同意本所自95年8月起新增1名原住民約僱人員（如後附高雄縣政府95年7月27日府人一字第0950012096號函）。
二、本案符合預算法第七十條第三款規定辦理。
三、本案經費計149、715元整（詳經費概算表），准予轉列經常門 3款2項1目1節 民政業務-村里業務-人事費  科目項下支應。
敬陳

會辦單位：主計室、財政課
第一層決行

承辦單位        敬會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

財政課                  鄉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(動支第二預備金簽呈範例)


